
证券代码：002008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大族激光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061 

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出售资产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特别提示：  

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

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1、为了稳定公司机器人业务核心管理团队，激发其研发创造力，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

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大族激光”或“公司”）与深圳市智人团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智人团”）、王光能、张国平签订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约定以8000万元的

价格向智人团转让公司持有的深圳市大族机器人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大族机器人”）50%股

权。 

大族机器人成立于2017年9月7日，由大族激光、王光能、张国平三方合资经营。其中，

大族激光原持有93.5000%股权，王光能持有5.6875%股权，张国平持有0.8125%股权。 

交易完成后，公司持有大族机器人43.5000%股权。 

2、本次交易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，并已经公司2020年9月1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

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，无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。 

3、上述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

大资产重组。 

 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深圳市智人团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MA5G5WU06N 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深圳市智人团技术有限公司 

经营住所：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松坪山社区北环大道 9018 号大族创新大厦 A区 2 层 



注册资本：10 万元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企业管理咨询。 

出资情况： 

合伙人名称 持股比例 

王光能 86.50% 

张国平 12.50% 

深圳市智人团技术有限公司 1.00% 

王光能、张国平为大族机器人核心管理人员。智人团为王光能控制的员工持股平台，无

实际业务经营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1.交易标的基本信息 

公司名称：深圳市大族机器人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MA5EQ6JAX4 

法定代表人：深圳市智人团技术有限公司 

经营住所：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北环大道 9018 号大族创新大厦 B 座 5楼 

注册资本：5000万元人民币 

经营范围：一般经营项目是：机器人的研发、销售及技术服务；机电产品 、自动化装

备及各种软件的研发、系统集成、销售和技术服务；医疗器械的研发、技术服务；经营进出

口业务。（以上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，限制的项

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），许可经营项目是：机器人、机电产品 、自动化装备及各种软件

的生产；医疗器械的生产、销售。 

股权结构： 

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

大族激光 93.5000% 

王光能 5.6875% 

张国平 0.8125% 

 

 

 



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： 

单位：元 

项目 2019 年（经审计） 2020 年 1-8月（经审计） 

营业收入  36,049,844.63  24,008,608.10  

净利润  -17,692,861.37   -19,557,921.62  

总资产  80,142,710.08   78,925,177.49  

净资产  23,137,975.78   3,785,819.96  

大族机器人2019年财务数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2020年1-8月

财务数据经深圳同德会计师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审计。 

2. 交易的定价依据 

经深圳市中锋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，截至2020年8月31日，大族机器人全部股权价值

的评估价值为1.59亿元。 

本次交易对价以大族机器人全部股权价值的评估值为依据，在此基础上由交易双方友

好协商确定，充分保护了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转让标的 

大族机器人50%股权 

转让方：大族激光（甲方） 

受让方：智人团（乙方） 

丙方：王光能 

丁方：张国平 

2、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 

经甲、乙、丙、丁协商一致，大族机器人50%的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8000万元，由乙

方以现金方式支付。 

3、付款 

乙方在协议生效后支付6000万元人民币股权转让款给甲方，甲方同意乙方剩余2000万元

股权转让款于2022年12月31日之前付清。 

4、附加条款 

丙方同意以其持有的深圳市大族思特科技有限公司6.5%的股权作为乙方履行本次股权



转让款剩余欠款2000万元的担保，并在甲方将持有目标公司50%股权过户给乙方后5个工作

日内完成股权质押登记手续。丙方逾期未能配合办理股权质押登记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

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每日万分之五利率的违约金。如果乙方逾期未能按本协议约定支付股权

转让款，乙丙双方同意甲方将聘请第三方具备证券、期货资格的评估机构对深圳市大族思特

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价值评估，甲方以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评估值作为依据依法行使质押权后，

若仍不足以偿还乙方欠甲方的股权转让款，乙方和丙方应承担连带责任继续支付剩余股权转

让款，并按未支付款每日万分之五利率支付违约金。 

5、税费负担 

本次股权转让所发生的税费及其它费用，由各方根据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及规范

性文件的规定各自承担和缴纳。 

6、合同的生效 

本协议经各方签字（盖章）后生效。 

五、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在于稳定机器人业务核心管理团队，激发其研发创造力，鼓励

其将大族机器人做大做强。交易获得资金将用于公司日常经营，能够有效增强公司市场竞争

力，有助于公司经营质量的提升。 

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，大族激光持有大族机器人 43.5000%股权，大族机器人不再纳入

公司合并报表范围，改为权益法核算，按照持股比例确认投资收益。本次出售资产预计可实

现投资收益 12,231 万元（最终数据以公司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数据为准），将对本公司财

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正面影响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.股权转让协议 

2.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 

3.标的公司审计报告 

4.标的公司评估报告 

 

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20 年 9 月 18 日 

 


